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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12 年度現金股利發放情形報告。 

說明： 

(一) 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條規定辦理，本公司股利以現金

發放者，得以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

數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之方

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二) 本公司 113 年 2 月 22 日董事會決議擬配發普通股現金股利每股

新台幣 4.3 元，合計發放現金股利新台幣 478,464,814 元，並於

113 年 4 月 26 日全數發放。 

五、 修訂「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報告案，請參閱附件三。 

肆. 承認事項 

案一、 提請 承認 112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董事會提） 

說明： 

1. 本公司 112 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吳少君會

計師及曾棟鋆會計師查核簽證完成。 

2. 茲依公司法第 228 條之規定編造下列表冊： 

(1)、 112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2)、 112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四。 

(3)、 112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五。 

3. 以上決算表冊，經董事會通過及審計委員會查核竣事。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87,624,627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87,433,415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61,674,406權) 
99.78% 

反對權數：6,363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6,363 權) 
0.00%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184,849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12,731權) 
0.21% 

本案依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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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二、 提請 承認 112 年度盈餘分派案。（董事會提） 

說明： 

1. 本公司 112 年度盈餘分配表擬案如下：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87,624,627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87,434,415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61,675,406權) 
99.78% 

反對權數：10,363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10,363 權) 
0.01%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179,849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7,731權) 
0.20% 

本案依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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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討論事項 

案一、 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提請 公決。（董事會提） 

說明：配合「公司法」修法及因應主管機關規定上市公司獨立董事自 116
年起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三分之一，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

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87,624,627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87,437,793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61,678,784權) 
99.78% 

反對權數：6,385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6,385 權) 
0.00%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180,449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8,331權) 
0.20% 

本案依照原案表決通過。 

案二、 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提請 公決。（董事會提） 

說明：依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112 年 03 月 17 日臺證治理字第

11200041671 號函修訂相關條文。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七。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87,624,627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87,438,393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61,679,384權) 
99.78% 

反對權數：6,385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6,385 權) 
0.00%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179,849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7,731權) 
0.20% 

本案依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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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股東提問：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 

柒. 臨時動議：無。 

捌. 散會：上午 11 時 00 分。 

 (註:本次股東常會議事錄記載內容僅為摘要，實際情形以現場錄影、錄音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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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鋼聯股份有限公司 

T A I WA N  S T E E L  U N I O N  C O . ,  LT D .  

112 年度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先生、女士： 

 

112 年受到高利率、高通膨與中國疫後經濟表現不如預期等因素影響，令全球終端產品

需求疲弱，導致製造業活動放緩。受到製造業不景氣影響，本公司收受之集塵灰量下滑，但

112 年處理非集塵灰廢棄物數量達 24,401 噸，自環評通過後又再次突破前一年度數量，且台

鋼資源生產製程改善，還原碴處理合格量創歷史新高達 165,102 噸，混凝土出貨量亦為歷年

最高，全面多元化營運，減緩製造業不景氣帶來的影響，未來仍將持續拓展至收受國內難處

理高單價之廢棄物，將廢棄物資源化完全循環再利用，對國內產業之永續發展盡一份心力。 

112 年全球經濟放緩及因美元指數持續上漲，使得以美元計價的鋅金屬對其他貨

幣持有者來說變昂貴，另金屬鋅消費主要國家中國大陸景氣陷入停滯，影響國際鋅價

價格向下修正。112 年年均鋅價 2,649.04 美元，較 111 年年均鋅價 3,485.10 美元減少

24%，使本期氧化鋅銷貨單價較去年同期減少 12,492 元，減少 33%。氧化鋅銷貨收入

合計較去年同期減少 772,118 仟元，減少 38%。  

子公司台鋼資源於 112 年持續獲利，主要為生產製程改善結果符合預期，目前安

定化製程還原碴合格率已達 100%，未來將逐步拉高處理量能。112 年共計處理煉鋼

還原碴 165,102 噸、煉鋼氧化碴 3,144 噸及鋼聯旋轉窯碴 98,289 噸，貢獻合併營收約

20%。  

未來台灣鋼聯將透過新增廢棄物持續帶動營收成長動能，以及台鋼資源產線全線

運轉、擴大預拌混凝土市占率，全面建成公司成長基礎，並協助國內產業資源永續發

展。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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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12 年度營業成果 

1. 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1). 本公司 112 年度集塵灰再利用及清運狀況如下表： 

單位：公噸/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12 年度 111 年度 成長率（%）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再 利 用 119,140 171,451 144,098 77,138 (17.32) 122.27 

清 運 124,369 - 135,976 - (8.54) - 

(2). 本公司 112 年度其他廢棄物再利用及清運狀況如下表： 

單位：公噸/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12 年度 111 年度 成長率（%）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再 利 用 24,401 192,894 20,231 151,176 20.61 27.60 

清 運 25,618 - 19,757 - 29.67 - 

(3). 子公司台鋼資源 112 年度還原碴再利用及清運狀況如下表： 

單位：公噸/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12 年度 111 年度 成長率（%）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再 利 用 165,102 360,613 122,052 297,842 35.27 21.08 

清 運 161,906 - 124,303 - 30.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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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公司 112 年度氧化鋅產出、銷售情形如下表： 

單位：公噸/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12 年度 111 年度 成長率（%）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未
水

洗
 

產出量

及成本 
51,490 672,033 53,539 748,453 (3.83) (10.21) 

內銷 4,320 114,287 5,928 228,090 (27.13) (49.89) 

外銷 46,155 1,160,956 48,297 1,819,271 (4.44) (36.19) 

 

2. 預算執行情形： 

依現行法令規定，本公司 112 年度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數，整體實際營運狀況

及表現與公司內部制定之營業計畫大致相當。 

3. 財務結構及獲利能力分析： 

(1) 合併財務報表 

 
年  度 

分 析 項 目 
112 年 111 年 

財務結構

（%） 

負債占資產比率 9.62 12.55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126.61 132.49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10.66 21.07 

權益報酬率（%） 11.96 24.24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56.97 109.77 

純益率（%） 24.72 37.31 

每股盈餘（元） 4.54 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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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體財務報表 

年  度 

分 析 項 目 

112 年 111 年 

財務結構

（%） 

負債占資產比率 8.35 7.59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361.02 388.94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11.01 22.48 

權益報酬率（%） 11.95 24.24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56.97 109.77 

純益率（%） 30.77 43.24 

每股盈餘（元） 4.54 8.84 

4. 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 112 年度研究發展狀況如下： 

(1) 含鋅副產物低碳冶煉高值化技術。 

(2) SRP粒徑對產品之影響測試。 

(3) 焚化飛灰再利用研究。 

(4) 探討還原碴應用於道路工程成效研究。 

二、 113 年營運計畫 

1. 公司經營方針 

  本公司除原有煉鋼集塵灰外，將再致力於拓展 3 大類 11 項廢棄物，收受國內

難處理高單價之廢棄物進行再利用。113 年將透過新增廢棄物處理費之營收成長，

來降低國際鋅價對本公司營收之影響。 

  子公司台鋼資源，跨足爐碴再利用產製綠色環保建材，符合循環經濟產業政策。

除針對原有之安定化後之爐碴業務外，未來將致力於其他國內難處理之其他廢棄物，

遵循國家資源循環再利用政策，逐步拓展廢棄物再利用市場，搭配廠內兩座再生粒

料專用預拌混凝土廠，跨足爐碴預拌混凝土業，逐步擴大預拌混凝土市占率。 

2. 預期銷售/再利用數量 

  台灣鋼鐵公會認為 113 年供應面趨緊、美國鋼市領漲的訊號明顯，預期鋼市將

重返上升軌道。國內鋼鐵業景氣佳將有助於本公司集塵灰及氧化鋅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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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除原有煉鋼集塵灰外，將再致力於拓展 3 大類 11 項廢棄物，收受國內

難處理高單價之廢棄物進行再利用。113 年將透過新增廢棄物處理費之營收成長，

來降低國際鋅價對本公司營收之影響。 

  台鋼資源除原有爐碴業務外，遵循國家資源循環再利用政策，逐步拓展廢棄物

再利用市場，並積極開發混凝土業務市場，擴大預拌混凝土市占率。 

3. 重要之產銷政策 

  為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本公司將秉持一貫之理念，有效規劃資源，透過環安衛

管理系統之運作將生產活動、產品及服務中的可能產生之危害風險與環境衝擊源予

以有效控制，以達到永續經營為目標。 

三、 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為追求本公司永續發展，特訂定下列短期及長期發展策略： 

1. 短期發展策略： 

(1) 增加可再利用廢棄物處理量。 

(2) 廠內設置屋頂太陽能發電板，推動減碳項目。 

2. 長期發展策略：推動其他難處理廢棄物之再利用。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目前國內電弧爐集塵灰總產出量，超過 80%係由本公司再利用，本公司位居國內電

弧爐煉鋼廠集塵灰再利用產業市場之龍頭地位，且我國環保相關法規參照歐美先進國家

制定，相對先進及完整，帶給本公司極大競爭力。 

  未來將持續增加其他難處理廢棄物客戶及料源，增加處理/再利用量，不僅在國內

市場具有極佳之競爭優勢，亦可分散營運風險。 

  另國際鋅價因應中國與環保問題迫使當地鋅冶煉廠減產，加上美元指數上漲及大陸

景氣陷入停滯，使國際鋅價於 2,500 美元震盪。針對未來若國際鋅價下跌，本公司具有

策略性調高處理費之市場競爭優勢，對營運之衝擊可降至最低。 

  目前鋼聯已取得 13 項污染土壤之通案再利用許可，再加上 3 大類 11 項廢棄物拓

展多元化營運，本公司無論於價格或量能上，皆極具競爭優勢，可提供國內多樣廢棄物

妥善處理管道，符合政府「資源永續循環利用推動計畫」之政策。113 年將持續努力多

角化經營方向，預期將可大幅增加營運成長動能與營收，成為國內資源循環產業龍頭。 

 

再次感謝各位股東的支持、鼓勵。敬祝各位股東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董事長：林明儒          經理人：林才翔          會計主管：林琨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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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理由 

4.2.7.3.協助董事就任及持

續進修。 

4.2.7.3.協助董事就任及安

排法令規定之進修時數。 

列明安排之進修時數需符合
法令規定，以玆明確。 

 4.2.7.6.向董事會報告其就

獨立董事於提名、選任時及

任職期間內資格是否符合相

關法令規章之檢視結果。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公司治理實務守
則」修正條文，將獨立董事資
格之法令遵循事項納入公司
治理主管職能。 

 4.2.7.7.辦理董事異動相關

事宜。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公司治理實務守
則」修正條文，將辦理董事異
動納入公司治理主管職能。  

4.2.7.6.其他依【公司章程】

或契約所訂定之事項。 

4.2.7.8.其他依【公司章程】

或契約所訂定之事項。 

條號調整。 

4.4.公司與關係企業間之公

司治理關係： 

4.4.公司與關係人間之公司

治理關係： 

參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修
正條文，考量後續內容除公
司與關係企業之治理關係
外，亦包含與關係人往來之
管理等，爰修正本條名稱。 

4.4.5.本公司與其關係企業

間有業務往來者，應本於公

平合理之原則，就相互間之

財務業務相關作業訂定書面

規範。對於簽約事項應明確

訂定價格條件與支付方式，

並杜絕非常規交易情事。 

4.4.5.本公司與其關係人及

股東間有財務業務往來或交

易者，應本於公平合理之原

則，就相互間之財務業務相

關作業訂定書面規範。對於

簽約事項應明確訂定價格條

件與支付方式，並杜絕非常

規交易及不當利益輸送情

事。 

參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修
正條文，為強化公司對關係
人交易之管理，酌修本條。 

4.4.6.本公司與關係人及其股

東間之交易或簽約事項亦應依

照4.4.5.原則辦理，並嚴禁利

益輸送情事。 

4.4.6.有關4.4.5.之書面規範

內容應包含進銷貨交易、取得

或處分資產、資金貸與及背書

保證等交易之管理程序，且相

關重大交易應提董事會決議通

過、提股東會同意或報告。 

參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修
正條文，明定前項之書面規
範內容。 

4.7.8.2.本公司應定期（至

少一年一次）評估聘任會計

師之獨立性及適任性。公司

連續七年未更換會計師或其

受有處分或有損及獨立性之

情事者，應評估有無更換會

計師之必要，並就評估結果

提報董事會。 

4.7.8.2.本公司應定期（至

少一年一次）參考審計品質

指標(AQIs)，評估聘任會計

師之獨立性及適任性。公司

連續七年未更換會計師或其

受有處分或有損及獨立性之

情事者，應評估有無更換會

計師之必要，並就評估結果

提報董事會。 

參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修
正條文，為提升審計品質透
明度，酌修本條。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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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理由 

 5.控制重點 一、本條新增。 
二、依「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
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按風
險評估結果，增列控制要點，
以利自我監督與測試。 

 5.1.是否安排股東就股東會

議案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

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

東同意、反對或棄權之結果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5.2.是否將股東會議事錄在

公司存續期間永久妥善保

存，並在本公司網站充分揭

露。 

 5.3.是否定期（至少一年一

次 ） 參 考 審 計 品 質 指 標

(AQIs)，評估聘任會計師之

獨立性及適任性。 

5.參考資料 6.參考資料 條號調整。 

5.1.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政府法規）。 

6.1.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政府法規）。 

5.2.公司法（政府法規）。 6.2.公司法（政府法規）。 

5.3.證券交易法（政府法

規）。 

6.3.證券交易法（政府法

規）。 

5.4.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

業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報酬委

員會設置及行使職權辦法

（政府法規）。 

6.4.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

業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報酬委

員會設置及行使職權辦法

（政府法規）。 

5.5.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

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政

府法規）。 

6.5.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

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政

府法規）。 

5.6.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

控制制度處理準則（政府法

規）。 

6.6.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

控制制度處理準則（政府法

規）。 

5.7.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

會行使職權辦法（政府法

規）。 

6.7.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

會行使職權辦法（政府法

規）。 

5.8.公司章程 6.8.公司章程 

5.9.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

察人進修推行要點（政府法

規）。 

6.9.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

察人進修推行要點（政府法

規）。 

5.10.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

議事辦法（政府法規）。 

6.10.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

議事辦法（政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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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 

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理由 

第八條： 

本公司股票為記名式，

並應編號及由董事三人

以上簽名蓋章，再經主

管機關或其核定之發行

登記機構簽證後發行

之。本公司發行之股

份，得免印製股票，但

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機構保管或登錄。 

第八條： 

本公司股票為記名式，

並應編號及由代表公司

之董事簽名或蓋章，並

經依法得擔任股票發行

簽證人之銀行簽證後發

行之。本公司發行之股

份，得免印製股票，但

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機構保管或登錄。 

配合「公司法」第 162

條修法，酌修條文。 

第十一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

二種，常會每年召開一

次，於每年會計年度終

了後六個月內由董事會

依法召開，臨時會於必

要時依法召集之。 

第十一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

二種，常會每年召開一

次，於每年會計年度終

了後六個月內由董事會

依法召開，臨時會於必

要時依法召集之。 

前項會議之召開，得以

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

之。 

為使本公司召開股東會

之形式更具多元化，遇

有無法實際集會之情事

時，亦能以其他方式順

利召集以確保股東權

益，依據「公司法」第

172-2 條第 1 項規定，於

本公司章程明訂得以視

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方式召開

股東會。 

第十四之二條： 

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

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

名或蓋章。議事錄應與

出席股東之簽名簿及代

理出席之委託書一併保

存，議事錄應於二十日

內分發予股東，議事錄

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

方式或公告為之。 

第十四之二條： 

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

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

名或蓋章。議事錄應與

出席股東之出席證（出

席簽到卡）及代理出席

之委託書一併保存，議

事錄應於二十日內分發

予股東，議事錄之製作

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或

公告為之。 

依公司實務運作情形修

改本條。 

第十六之一條： 
前條董事名額中得設獨
立董事不得少於三人且
不低於董事席次的五分
之一。有關獨立董事候
選人之專業資格、持
股、兼職限制、提名之
受理方式及其他應遵循
事項，悉依證券主管機
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六之一條： 
前條董事名額中得設獨
立董事不得少於三人且
不低於董事席次的三分
之一。有關獨立董事候
選人之專業資格、持
股、兼職限制、提名之
受理方式及其他應遵循
事項，悉依證券主管機
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董

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

遵循事項要點」第 4 條

規定，上市公司獨立董

事人數自一百十六年

起，不得少於董事席次

三分之一，爰修正本

條。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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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 

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理由 

第二十七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 84 年

04 月 01 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 85 年

08 月 24 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 85 年

11 月 20 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 86 年

06 月 16 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 87 年

04 月 20 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 89 年

02 月 29 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 89 年

06 月 20 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 92 年

05 月 26 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 94 年

05 月 12 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 94 年

08 月 02 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 96 年

05 月 30 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 97

年 05 月 22 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

102 年 05 月 31 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

103 年 06 月 06 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

104 年 11 月 25 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

105 年 03 月 23 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

105 年 09 月 22 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

106 年 07 月 13 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

108 年 05 月 29 日。 

第二十七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 84 年

04 月 01 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 85 年

08 月 24 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 85 年

11 月 20 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 86 年

06 月 16 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 87 年

04 月 20 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 89 年

02 月 29 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 89 年

06 月 20 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 92 年

05 月 26 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 94 年

05 月 12 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 94 年

08 月 02 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 96 年

05 月 30 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 97

年 05 月 22 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

102 年 05 月 31 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

103 年 06 月 06 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

104 年 11 月 25 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

105 年 03 月 23 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

105 年 09 月 22 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

106 年 07 月 13 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

108 年 05 月 29 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

113 年 05 月 30 日。 

增列本次修章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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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議事規則 

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理由 

4.1.1.本公司股東會除

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

會召集之。 

4.1.1.本公司股東會除

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

會召集之。公司召開股東

會視訊會議，除「公開發

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

則」另有規定外，應以章

程載明，並經董事會決

議，且視訊股東會應經董

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

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

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 

因股東以視訊方式參與
股東會，對於股東權益限
制較多，為保障股東權
益，爰參考「○○股份有
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
則」，明定公司召開股東
會視訊會議應以章程載
明，並經董事會決議，且
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應
經董事會特別決議行之。 

4.17.3.召開視訊股東

會，並應載明對以視訊方

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之

股東所提供之適當替代

措施。 

4.17.3.召開視訊股東

會，並應載明對以視訊方

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之

股東所提供之適當替代

措施。除「公開發行股票

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

十四條之九第六項規定

之情形外，應至少提供股

東連線設備及必要協助，

並載明股東得向公司申

請之期間及其他相關應

注意事項。 

考量視訊股東會之召開，
股東僅能以視訊方式參
與股東會，為提供以視訊
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
之股東適當替代措施與
協助，爰參考「○○股份
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
則」，酌修本條。 

4.21.本公司召開視訊股

東會時，應對於以視訊方

式出席股東會有困難之

股東，提供適當替代措

施。 

4.21.本公司召開視訊股

東會時，應對於以視訊方

式出席股東會有困難之

股東，提供適當替代措

施。除「公開發行股票公

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

四條之九第六項規定之

情形外，應至少提供股東

連線設備及必要協助，並

載明股東得向公司申請

之期間及其他相關應注

意事項。 

修正理由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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